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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 

宜蘭線新馬站彎道改善工程 

第二次公聽會 

 

 

 

 

 會議時間：民國 109年 11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 

 會議地點：宜蘭縣蘇澳鎮社會福利大樓 3樓 

(宜蘭縣蘇澳鎮隘丁路 36號) 

 

 

 

 

 

工程主辦機關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宜蘭工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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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宜蘭線新馬站彎道改善工程」 

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事由：說明「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宜蘭線新馬站彎道改善工程」

之興辦事業工程概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

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貳、 日期：民國 109年 11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 

參、 地點：宜蘭縣蘇澳鎮社會福利大樓 3樓。 

肆、 主持人：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宜蘭工務段李建勳段長          記錄：胡元昌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詳如附件一) 

陸、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表(詳如附件二) 

柒、 興辦事業工程概況： 

一、 計畫源由： 

(一) 鑑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21 日第 6432 次自強號(普悠瑪)於新馬站發

生嚴重出軌翻覆意外，依據民國 107 年 12 月 14 日交通部部務會

議指示事項，將新馬站彎道列為優先改善路段。 

(二) 奉行政院民國 108 年 3 月 22 日院臺交字第 1030058414 號函核定

辦理。 

二、 計畫內容： 

(一) 新馬站附近鐵路東移，改善新馬彎道曲線半徑由 R=306m 擴大至曲

線半徑 R=500m。 

(二) 配合加大路線半徑後，既有新馬站須配合遷移。 

三、 用地概況： 

(一) 用地範圍： 

1. 工程位於本局宜蘭線冬山站至蘇澳新站間，里程北起 K87+601

，南至 K90+011，全長約 2.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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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有地有償撥用及私有地協議價購或徵收範圍： 

北端為東碱股份有限公司蘇澳總廠停車場靠本局軌道設施側，

南端以新馬車站人行陸橋往宜蘭方向約 50 公尺處，東側以不超

過私有土地農田，西側為現有蘇澳鎮新城一路既有道路。 

(二)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面積及占比： 

項目 權屬 筆數 
面積 

(帄方公尺) 
百分比 

宜蘭線 

新馬站彎道 

改善工程 

公有地(臺鐵局) 14 56,908.20 98.70% 

公有地(其他) 5 559.84 0.97% 

私有地 1 191.79 0.33% 

總計 20 57,659.83 100.00% 

 

(三)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種類：樹木及既有道路。 

(四)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鐵路用地。 

(五) 規劃原則： 

1. 路線設計準則以民國 106年 7月 26日修正之「鐵路修建養護規

則」及交通部於民國 107 年 5 月 4 日同意備查之「臺灣鐵路管

理局建設作業程序」為依據。 

2. 本計畫設計準則維持原來路線標準，採用臺鐵幹線電化特甲級

線之標準釐定路線設計準則。 

3. 採用鋼軌、枕木、扣件及道碴構成之傳統石碴軌道設計鋪設。 

(六) 工程計畫： 

1. 電車線系統：採用 25KV 交流單向 60Hz 單純懸垂具弛度之接觸

線架設方式。 

2. 現有水路：現有三道水溝排水功能良好，僅針對鄰近排水溝拆

遷及加蓋。 

(七)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最小範圍之理

由： 

依鐵路線形彎道改善所需，劃設必要工程範圍，目前擬徵收之土

地確屬必要且為最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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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 

1. 原規劃提高彎道曲線半徑至 R=700m 方案，惟其工程範圍過大，

恐對當地造成較大影響，故採用本案 R=500m 設計，為工程必要

及所需最小範圍之最適方案。 

2. 軌道曲線改善位置，位於本局通往放置緊急搶修用石碴堆置場

之本局經管既有道路，倘不辦理用地取得，將影響東碱股份有

限公司蘇澳總廠及當地居民人車進出。 

(九)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鐵路運輸為東部對外之主要大眾運輸工具，新馬站彎道曲線半徑

過小，確實有鐵路行車安全之疑慮，彎道改善工程有其急迫性及

必要性。 

(十)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鐵道工程屬永久性交通設施，具有強烈公益性質，不適以地上權

或聯合開發等方式取得用地。 

捌、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 公益性評估： 

(一) 社會因素評估 

1. 徵收所影響人口多寡與年齡結構：本案係為新馬站彎道改善工

程，徵收範圍係使用分區為鐵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現況

部分為道路，部分有樹木，僅影響利用此道路之進出人，未影

響當地人口數量及結構。 

2.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本計畫徵收用地為鐵路用地

之土地，緊鄰現有鐵路，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程度輕微。 

3.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範圍內尚無弱勢族群，

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未有影響。 

4.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本計畫徵收範圍內，並

無住宅，鐵路東側為工業區，距離最近廠房約 30 公尺，對當地

居民生活及健康影響輕微。 

(二) 經濟因素評估 

1.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本計畫完工後，可提高宜蘭線鐵路行車

安全及降低路線養護成本，提升列車速度，對地區發展有利；

惟徵收範圍不大，對政府稅收之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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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本計畫徵收範圍小，範圍內並無農

地，對於減少糧食生產及糧食安全存量影響微小。 

3.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本徵收範圍內並無定居人

口，亦對東側工業區之營運影響甚低，對就業、轉業人口影響

輕微。 

4.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

情形：本案徵收所需建設經費已列入「鐵路安全改善六年計畫

」預算辦理，由中央全額負擔。 

5.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本計畫徵收為鐵路用地之土

地，徵收範圍僅限有鐵路東側所必要之土地，約 0.3 公頃，並

無林、漁、牧業產業，對農業產業鏈影響輕微。 

6. 徵收計畫對周邊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本計畫為徵收鐵路東側

鐵路用地之土地，部分為道路、部分有樹木，對土地利用完整

性影響不大。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評估 

1.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本徵收案之工程為將新

馬站之彎道改善，將小半徑曲線由現有 R=306m 提高為 R=500m

，軌道形式採傳統石碴軌道設計鋪設，對當地風貌僅為鐵道線

形東移，對當地城鄉自然風貌改變不大。 

2.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徵收範圍緊鄰新城遺址及武

荖坑遺址，但未在計畫改善線形路廊內，文化古蹟不受影響。 

3.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本計畫徵收範圍

內土地，現況部分為道路、部分有樹木，並未因徵收而改變其

生活模式。 

4. 徵收計畫對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本計畫鄰近未被徵收之土地

，於徵收後均維持原來之使用，加上工程完成後，可改善鐵路

行車安全及速度，對當地生態環境未造成重大影響。 

5.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本徵收計畫係配合新

馬站彎道改善工程，將鐵道東移，因此必須徵收當地部分土地

，使用分區均為鐵路用地；完工後，當地工業經營未有重大改

變，且可提高鐵路運輸之乘車安全，對當地生態、周邊居民生

活無影響。 

(四) 永續發展因素評估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本次徵收目的在於執行新馬站彎道改善工

程，提高現有鐵道線形之小半徑曲線、提高鐵路行車安全及行

駛速度。本線為臺北地區通往花蓮、台東之主要路線，在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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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對外運輸以「鐵路為主、公路為輔」之政策主張下，維持其

安全、提高車輛行駛速度應為必要；再者，鐵道運輸為最符合

環保、綠能之大眾運輸方式，本案對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有相當

助益。 

2. 永續指標：鐵路便利交通，又為當地對外及花東往返之主要大

眾運輸工具，也是維持花東地區發展之重要設施。因此，經由

本次工程改善鐵路安全、提高行車速率，實為國家永續發展之

重要指標。 

3. 國土計畫：建立完整、舒適、便捷、安全的鐵路路網，為國家

長期發展的重大政策，可促進地方發展，帄衡各區域之發展。 

二、 必要性評估： 

(一)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本計畫係配合臺鐵現有鐵路線形及路權，於改善新馬站彎道線形

及於必要且最小使用範圍土地之考量下，不得不徵收鐵路東側沿

線部分土地。 

(二)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案工程規劃以考量改善鐵道線形小曲線半徑之調整所必需，將

以編定為鐵路用地之土地作為徵收範圍，已是徵收私有土地之必

要且最小範圍。 

(三)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工程乃配合臺鐵現有鐵路線形彎道改善所必須，鐵道東移可將

現有之小曲線半徑提高，增加鐵路行車安全及效率，本案已是最

佳方案。 

(四)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之規定) 

1. 設定地上權(不可行)：因本計畫工程係永久使用，為配合工程

施工及整體管理所需，本案土地上空或地下空間已無法提供土

地所有權人做其他用途之使用，故本計畫用地不宜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取得。 

2. 聯合開發(不可行)：聯合開發方式，係以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

發建設方式之一，惟本計畫土地僅供鐵路使用，有強烈公益性

質，實不適合採用聯合開發方式。 

3. 協議價購：本案將與所有權人依市價先行協議價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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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計畫係屬永久性交通設施使用，需以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方式

辦理，倘未能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則以徵收方式辦理。 

三、 適當性評估： 

(一) 路線適當 

新線鐵路之路線，已是鐵路線形提高小曲線半徑所需，並以已編

定使用分區為鐵路用地之土地為徵收範圍，已是必要與最小使用

範圍之方案。 

(二) 結構型式適當 

1. 鐵路宜蘭線冬山至蘇澳新站間在經過武荖坑橋後，即為路堤段

銜接帄面路段，故本計畫沿用傳統道碴型式，採用鋼軌、軌枕

、扣件及道碴軌道設計鋪設，能夠減少列車經過時所帶來的振

動與噪音。 

2. 本次工程係將部分軌道東移，將新馬車站彎道線形小曲線半徑

由現有 R=306m 提高為 R=500m，以提高鐵路行車安全及行車速

度。 

(三) 計畫未對於農業生產環境、文化古蹟、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1. 本案工程範圍內，均為使用分區為鐵路用地之土地，對農業生

產環境影響輕微。 

2. 本案範圍緊鄰新城遺址及武荖坑遺址，但未在計畫改善線形路

廊內，文化古蹟不受影響。 

3. 本案將軌道東移，所使用土地面積不大，對當地現有土地使用

影響輕微，生態環境亦未有巨大之破壞。 

(四) 計畫不影響就業、轉業人口 

本案徵收範圍內無建築物，亦無居民，不影響就業或轉業人口。 

四、 合法性評估： 

(一) 計畫辦理依據 

「鐵路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宜蘭線新馬車站彎道改善工程」建設計

畫於 108 年 3 月 22 日奉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30058414 號函核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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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取得法律依據 

1.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

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

為限：…二、交通事業。… 

2.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之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

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

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

，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五、 綜合性評估： 

(一) 公益性 

1. 鐵路運輸係為西部前往本區域、花蓮及台東最重要大眾交通工

具，改善鐵路運輸之安全性及提升行車速度，對本區域對外運

輸及花、東永續發展有不可或缺之公共利益。 

2. 本計畫為新馬站彎道改善工程，完工後可改善鐵路行車安全及

速度、確可改善當地生活品質及經濟發展。 

(二) 必要性 

本計畫配合臺鐵現有鐵路線形，提高小曲線半徑工程所需之必要

且最小使用範圍，並將採協議價購先行程序，就無法達成協議結

果之土地，不得不採用徵收方式。 

(三) 適當性 

新線鐵路之路線係採傳統石碴軌道設計鋪設，並以鐵道東側已編

定為鐵路用地之土地為徵收範圍，已是必要與最小使用範圍之方

案。鐵道線形小曲線半徑提高為 R=500m，對工程、當地環境均為

最適當之方案。 

(四) 合法性 

1. 「鐵路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宜蘭線新馬車站附近彎道改善工程」

建設計畫於 108 年 3 月 22 日奉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30058414

號函核定辦理。 

2. 本次計畫係依照土地徵收條例、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宜蘭

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及宜蘭縣辦理徵

收土地農林作物及魚類畜產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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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協議價購相關事項 

一、 土地協議價購價格： 

(一)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

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二) 本案為評估土地合理市價，由本局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辦理

，該事務所根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依查訪及內政部實

價登錄資訊尋找本地區適當交易時間及適當位置之成交案例為協

議價購價格參考。 

二、 地上物拆遷補償： 

徵收預定地上無建築改良物，而農林作物有樹木，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發

放標準依宜蘭縣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及魚類畜產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

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壹拾、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發言意見（含言詞及書面意見）及其處理回覆

情形： 

「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宜蘭縣新馬站彎道改善工程」 

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發言意見 

編號 提問人 發言內容 回覆內容 

1 李先生 

1. 我有樹木在徵收範圍內，應如

何辦理拆遷補償作業？ 

2. 改建後軌道距離我家房子約僅 

2.6公尺，圍牆上方將興建隔

音牆，建議興建水泥圍牆，以

保障周遭居民安全。 

 

1. 經於會後現場會勘，台端所述

樹木位於本局經管土地範圍內 

，爰歉難同意依宜蘭縣政府辦

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補償費及

遷移查估基準辦理。 

2. 台端所提為工程施作之意見，

會後已辦理會勘，並預計訂於

109年 12月 15日前再次辦理

現勘說明。 

2 
東碱股份 

有限公司 

1. 本公司不反對這次彎道改善工

程的用地取得，但目前對於未

來新馬車站遷移、聯外道路設

置及周邊規劃等皆不清楚，尤

其是聯外道路的規劃可能影響

工廠運作、交通動線及土地使

用的合理性及完整性等，請問

後續是否召開相關會議討論此

議題？ 

 

 

1. 本段已奉行政院核准彎道改善

工程及新馬車站改建作業，將

優先辦理彎道改建工程，至於

新馬車站遷移方案，因尚未與

宜蘭縣政府、冬山鄉公所及蘇

澳鎮公所取得共識，其設置位

置應考量人口現況及未來發展

等，留待後續程序討論，並已

納入第二次通盤檢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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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宜蘭縣新馬站彎道改善工程」 

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發言意見 

編號 提問人 發言內容 回覆內容 

2. 本公司所有之蘇澳鎮湖口段

196-1地號土地辦理分割及鑑

界作業，該土地協議價購或徵 

收後，是否可能造成廠區的法 

定空地比不足？若法定空地比

不足，則公司於徵收時應如何

應變？ 

2.本段就貴公司所提意見，已於

109年 12月 9日以宜工產字第

1090010785號函請宜蘭縣政府 

  協助釋疑，並副知貴公司，後

續俟宜蘭縣政府函復後，再行

通知貴公司。 

  另經查湖口段 196-1地號，經為

82年 7月 13日發布之變更蘇澳

（新馬地區）都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所辦理之逕為分

割，並由同段 196地號分割而

出，且同段 196-1地號仍納入

貴公司廠房建築物法定空地比

範圍內，倘檢討後法定空地比

確實不足，本段將以徵收方式

取得土地，將不影響貴公司現

有廠區建物合法使用，但未來

貴公司因營運需求，需增建新

建物之際，則依當時建築其相

關法規進行檢討。 

3 
蘇澳鎮公所 

鎮長 

1. 經交通部及貴局與事故罹難者

家屬協商，紀念公園擬興建於

台東站，惟仍建議於現有新馬

站仍應設置紀念設施，並於工

程範圍周邊一併完成環境綠美

化。 

2. 應配合彎道改善工程，請貴段

將現有於現有新馬站旁之裝卸 

及分裝砂石廠商，建議一併進

行予以合理處置。 

1.現有新馬站屬台鐵所經管之土 

地，環境綠美化部分，已委託    

細設單位列入設計規劃，至 

於設置紀念設施部分，將納入 

會議紀錄，後續將作內部參考

及討論。 

2.現有新馬站旁之裝卸及分裝土 

  石堆置場部分，已於工程用地 

範圍內，日前已與業者協調移    

設它處。 

   

 

壹拾壹、 散會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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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土地徵收作業流程圖 

 


